各 级 代 理 协 议 书
甲方：深圳市小精灵纳米生活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乙方）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生产质子能纳米生活用品系列（质子能纳米保鲜系列、纳米能量保健卡系列、纳米美容护肤品系列、纳米洗涤洁净系列）等产品和所有的后续产品。同意乙方为__________级代理商，甲方不得在此________级向任何单位或个人供货销售小精灵商标产品。

二、乙方须向甲方缴付________级代理金_______ 元之50%                  

元，叁个月后再行缴付50%_________元之代理金，甲方须于乙方缴付代理金时提供同等金额之产品于乙方。

三、甲方应保质保量及时供应产品给乙方（款到提货），并对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及使用说明，并承担一切由于质量问题而引起的纠纷及经济损失。

四、甲方供货乙方价格与其他同级代理商统一价格，乙方须根据甲方制定全国统一零售价来执行，不得私自变动零售价格；如有大宗订购的方案，须与甲方协商另订价格，经营方式由乙方自行制定。

五、甲方产品在乙方经营中市场出现假冒伪劣产品，甲方有义务出面进行保护双方利益。

六、甲方收到100%代理金时，须提5%广告补助费，于广告后提供有效合法依据及发票向甲方请款。

七、本协议代理书，如半年进货金额未达到代理金额时本协议自动失效，甲方有权收回其代理权，乙方不得有异议。

八、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后，除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外，任何一方不得违反上述条款，如违反则属违约，违约方须向对方赔偿相对之经济损失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、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再行友好协商，如有争议则以甲方所属管辖的地方法院为诉讼法院。

十一、本协议之有效日期为叁年。

十二、本协议生效日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

乙方：

二00   年   月   日

